合肥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环戊烷供料系统基建配套项目

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公示
2020年6月18日，合肥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组织召开了环戊烷供料系统基建配套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会。与会代表查看了项目现场及周边环境，并根据合肥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环戊烷供料系统基建配套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17】4号，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合肥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环戊烷供料系统基建配套项目建设地点位于合肥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创新大道88号，为改建项目。本项目主要为厂区发泡线提供发泡料。本项目可年供应发泡白料（混合后聚醚多元醇）400t，发泡黑料（甲苯二异氰酸酯）470t。本项目不新增产能。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合肥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委托安徽禹水华阳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编制了合肥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环戊烷供料系统基建配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并于同年5月14日经合肥市环境保护局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分局以环高审【2019】030号文审批。项目正式运营时间为2020年3月。

（三）投资情况

本项目总投资为600万元，环保投资为14万元，占总投资的2.33%。以新带老实际环保投资305.04万元。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针对合肥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环戊烷供料系统基建配套项目的主体工程、配套工程及环保工程进行验收。

　　二、工程变动情况

本项目实际建设情况与环评及批复对比，未发生变动。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一）废水

本项目产生的废水主要是保洁废水和冷却循环废水。保洁废水、冷却循环废水经化粪池（圆柱形，直径2米，深10米）预处理后经厂区南侧的污水总排口进入宁西路市政污水管网，排入西部组团污水处理厂处理，达标后排入派河。雨水总排口和污水总排口均已设置规范化标牌。
废气

本项目产生的废气主要为预混间逸散废气。

本项目在预混间内的预混机（静态混合器）和混后罐下方设置下抽风集气管道收集废气，共设置3个集气口。非甲烷总烃经收集后汇入1根集气总管，经1套二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处理后，通过1根15米高排气筒排放。
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是各输卸料泵、预混机（静态混合器）、VRV多联机空调主机等设备运行时产生的机械噪声，声级值为65-75dB(A)。通过优先选用低噪设备，厂房隔声等措施降噪。

（四）环境风险防范设施

环戊烷储罐区为地埋式；共新增4套危险气体报警系统催化燃烧型气体探头，分别位于预混机（静态混合器）区域和混后罐区域各1套，环戊烷储罐区设置2套（1用1备）；所有储罐设有液位监控报警系统；黑白料储罐区下设围堰；所有穿过围堰、墙体的管线均敷设在套管内，并进行防水封堵。

（五）以新带老”改造工程

3#厂房烘干废气经收集后，进入“过滤+RTO蓄热焚烧炉装置”处理后，通过1根15m排气筒排放（26#）。

4#厂房烘干废气经收集后，进入“物理除油+冷凝+干式过滤+二级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装置”处理后，通过1根15m排气筒排放（31#）。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1、废气

验收监测期间，环戊烷站区两级活性炭吸附装置出口外排非甲烷总烃最大浓度和最大排放速率分别为5.92mg/m3、0.043kg/h，3#厂房过滤RTO蓄热焚烧炉出口外排非甲烷总烃最大浓度和最大排放速率分别为4.39mg/m3、0.033kg/h，4#厂房“物理除油+冷凝+干式过滤+二级活性炭吸附+脱附催化燃烧装置”出口外排非甲烷总烃最大浓度和最大排放速率分别为3.72mg/m3、0.046kg/h；满足上海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1/933-2015）表1中限值（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70mg/m3、排放速率≤3.0kg/h）。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非甲烷总烃最大浓度1.43mg/m3，满足上海市《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DB31/933-2015）表1中限值（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4.0mg/m3）。
2、废水
验收监测期间，厂区污水总排口处COD日均浓度分别为115mg/L、118mg/L；BOD5日均浓度分别为43.0mg/L、44.5mg/L；SS日均浓度分别为25mg/L、26mg/L；氨氮日均浓度分别为17.8mg/L、18.4mg/L；均满足西部组团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要求和GB8978-1996《污水综合排放标准》中三级排放标准要求。

3、噪声

验收监测期间，厂界噪声昼间最大值为56.7dB（A），厂界噪声夜间最大值为48.8dB（A），厂界噪声均满足GB12348-2008《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中3类标准要求。

五、验收结论


项目执行了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保护审查、审批手续完备，按照环评及批复的要求落实了污染防治措施，污染物达标排放，总体符合验收条件，验收工作组认为在满足后续要求的前提下，原则同意通过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竣工验收。
六、后续要求

企业应加强对各项污染治理设施的日常运行维护管理，保障设施正常稳定运行，确保各项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开展持续的环境监测工作。

七、验收人员信息

见附表

合肥美的暖通设备有限公司
